附件2
泾河新城工贸企业第      季度评分
	企业名称
	
	检查时间
	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企业地址
	
	法人及电话
	

	现场负责人及电话
	
	安全管理人员及电话
	

	序号
	检查项目
	检查内容
	是否符合

	1
	伤亡事故控制指标
	1.发生一起一般安全生产事故，一票否决，季度总评分为0。
	

	2
	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（20分）
	1.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扣4分；每少一项，扣1分；
2.未执行责任制，扣4分；
3.未制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，扣4分；每少一项，扣1分；
4.未按照规定配备专（兼）职安全员，扣4分；
5.管理人员责任制考核不合格，扣4分。
	

	3
	安全检查情况（15分）
	1.未如实记录安全检查情况及安全隐患排查台账，扣2分，若无台账记录，则扣15分；
2.未落实有限空间管理规定，扣4分；
3.未落实粉尘爆炸相关规定的，扣4分；
4.查出事故隐患整改，未定人、定时间、定措施，或未形成闭环管理扣2分；
5.未落实金属冶炼、涉氨制冷相关规定的，扣3分；
	

	4
	安全教育培训（15分）
	1.无安全教育，扣15分
2.新工人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，扣3分
3.无具体教育内容，扣3分
4.新员工未进行安全教育，扣3分
5.安全管理人员未进行年度培训的，扣3分
6.专职安全员未按规定进行年度培训考核或考核不合格扣3分
	

	5
	特种作业上岗证（10分）
	1.有一人未经培训从事特种作业，扣5分
2.有一人未持操作证上岗，扣5分
	

	6
	安全标志（10分）
	现场一处未按标准设置安全标志，扣1分，超过5处，则该项得分为0分，
	


	7
	高风险作业（10分）
	1.作业无安全措施，扣2.5分
2.作业未经审批，扣2.5分
3.相关人员未经培训教育，扣2.5分
4.安全措施未落实，扣2.5分
	

	8
	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（20分）
	1.依法报告生产安全事故，并开展应急救援，10分。
2.积极配合事故调查，参与安全生产事故分析，落实事故防范措施，10分。
	

	有无存在被省级以上、西安市或西咸等上级部门检查通报或督办的情况
	 无□       有□  
被省级以上（通报、督办）     次。
被西安市、西咸（通报、督办）     次。

	检查结论：

                 
小组成员：

初评（复审）组组长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打分实行扣分制，总分为100分，具体指标扣分除明确“一次”行为的扣全分外，其余指标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酌情扣分；指标扣分总扣分数不得大于单项总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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